淮北师范大学国际学生住宿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国际学生住宿管理，保障国际学生住宿安全，维护宿舍秩序，营造和谐、安全、整洁、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42号）《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教外[2018]50号）等文件精神，参照我校国内普通全日制学生相关管理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居住在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宿舍的国际学生。
第三条 国际学生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得利用国际学生宿舍从事违反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学校校规校纪的活动。 

第二章 住房规定

第四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国际学生的入住审批。持护照、签证等有效证件并在学校注册的国际学生，可申请入住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宿舍。

第五条  国际学生入学时须一次性付清一学年的住宿费用并在办理入住手续时交纳房间物品押金，离校时退还押金。学习期限在一年以下的，按照学习期限付清住宿费。
第六条  国际学生入住前需对房间配备的物品进行清点，并和宿舍管理人员提供的《国际学生房间物品清单》进行对照，相符后签字。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损坏或遗失需照价赔偿。
第七条  国际学生须按国际教育学院指定房间住宿，不得私自调换房间。特殊情况需调整的，原则上在每学年开学一周内由国际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国际教育学院同意，在办理完调整手续后方可调动。
第八条  国际学生应严格遵守作息制度，自觉按时熄灯就寝。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周一至周日开门时间为6:00，关门时间为23:00。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返回宿舍者，须凭证件在宿舍管理员处登记后方能进入。原则上夜间不得外出，因生病等特殊原因需外出者，要向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或宿舍值班室报备登记。严禁擅自不归。
第九条  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内所分配锁匙只准本人使用，不得私配或转借他人。不得转让、转租自己的床位（房间）。
第十条  国际学生假期回国、外出旅游、探亲访友，要在离校前告知宿舍管理员，并按时返校。

第十一条  外来人员探访，须凭有效证件在宿舍值班室处办理登记手续，留下证件后由被访人带入，离开时取回证件，无证件者一律不得入内。宿舍内不得留宿来访人员，访客须在晚上21：00前离开。
第十二条  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他人房间；不得私自搬换或多占家具设备；不得擅自改造和损坏宿舍内的公共设施；不得自行油刷和涂写室内外墙壁；不得私自增添大件家具设备，占用他人的生活空间。对违反者除责令恢复原状、照价赔偿外，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三条  严禁赌博、酗酒、吸毒、偷窃、打架斗殴等违反中国法律和学校纪律的行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物品或淫秽物品进入宿舍；严禁在宿舍内进行推销、传销或其它经商活动；严禁在宿舍内生火或焚烧物品；严禁在宿舍内抽烟。
第三章 用电规定

第十四条  严禁在房间内使用电磁炉、电暖器、电饭锅等大功率电器，一经发现，没收所用电器，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五条  房间内电器或电路发生故障时，须报告宿舍管理员，由学生宿舍楼报电工进行检修，严禁自行拆卸或修理。

第十六条  房间内无人时，所有电器须断开电源，以免发生火灾。

第十七条  如因违反上述规定而造成火灾等事故，由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后果严重者，将受到校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其它规定

第十八条  遵守道德规范，养成文明习惯。保持宿舍楼内外整洁美观，日常用具要干净整齐有序，不得胡乱摆放物品。若有私人物品放在公共场所超过二日，宿舍管理员可作无主物品处理。不得在宿舍楼内停放自行车及电动车。保持盥洗室的清洁卫生。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向楼外投弃任何物品。垃圾要倒在指定地方。不得在宿舍楼内饲养宠物。

第十九条  下水道因卫生不清洁造成的堵塞由责任人承担其维修费用，如无法明确责任则由所住房间国际学生平均分摊。

第二十条  自觉维护公共厨房的设施，注意节约用水，定期打扫，保持公共厨房清洁卫生。在公共厨房做饭时应安全使用炉具，必须按使用说明和有关规定操作。违反操作规定造成事故者，须赔偿损失，后果严重者，将受到校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保持宿舍楼的安静，不得在宿舍楼内从事影响他人学习和休息的活动，如跳舞、大声喧哗、酗酒、大声放音乐、举办聚会等。如因重大节日等正当理由要举办活动，须按照学校规定举行，保证使用期间的安全，维持好现场秩序，在23:00以前结束。

第二十二条  凡使用宿舍网络的国际学生，须遵守校网络中心相关管理规定。用户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及社会公德的信息和淫秽色情信息。

第二十三条  毕（结）业离校时或搬往其他住所时，应做到文明离寝，在规定时间内搬离宿舍。在交回房间钥匙、房间物品无损坏、电费已交清的情况下可以办理离校手续。室内遗留物品，学校有权进行处理。如未经同意而继续滞宿舍或在宿舍内存放物品者，因宿舍清扫、维修等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学生本人负责并须按规定交纳其滞留期间的住宿费用。

第二十四条  国际学生未向国际教育学院报告而擅自离校超过一个月，学校有权清理其房间和床位。个人物品代为保管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不领取，学校有权处理。

第二十五条  国际学生应认真配合、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学院的卫生检查、安全检查活动。国际学生在宿舍的表现与国际学生的奖学金评定、奖学金评审相挂钩。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对本规定中未涉及的影响宿舍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其它现象，将参照相近条文或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